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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000年学院印发了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设立课程责任教师的试行办法》，对提高学院

教学工作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为了调动广大教师认真进行教学及课程建设工作的积极性，

进一步提高学院本科教学质量，在原试行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，制订了学院设立课程责任教师

的办法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课程责任教师制度

1．课程责任教师制度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中的最重要环节，是深化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

的保证措施，也是使课程建设步入日常化和正规化的制度性手段。

2．由学院承担的全部课程均实行课程责任教师制度，每门课程设一名课程责任教师。

二、课程责任教师资格的认定

1．课程责任教师应具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，应熟悉本专业各教学环节的情况，参加过课堂

教学、实验、实习、课程设计及指导毕业论文等各项教学工作，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。

2．课程责任教师原则上由教授（研究员）担任。

3．课程责任教师资格的认定，由系推荐，并报学院审核、批准。

三、课程责任教师的职责

1．课程责任教师是本门课程教学小组的负责人，负责组织该课程教学大纲、教学设计及教学

日历等教学文件的拟订和执行，负责组织承担该课程的课堂教学、命题、考试及教材的选定。

2．课程责任教师对本门课程的建设及教学质量负有直接责任。课程责任教师应致力于课程改

革，深入开展教学法研究。

3．课程责任教师因工作调动或出国一年（包括一年）以上时，由教师所在单位提出该课程责

任教师的替换人选，并报学院批准。

四、课程责任教师的考核

每学期末，由课程责任教师向学院提交工作总结，介绍该课程的教学情况。由学院本科教学指

导委员会对各门课程进行评审、评优，对出现问题的课程责任教师也将进行认定核准，并作为聘岗

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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